
南京大学本科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专项检查自查报告表

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教学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是否将相关文件精神传达至每位指导教师
	□ 是     □ 否

	是否督促每位指导教师检查所指导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行为
	□ 是     □ 否

	是否存在师生参与学位论文买卖、代写现象
	□ 是     □ 否

	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院系自查情况
	

	专项检查存在问题及其处理措施
	

	其他有关建议
	


注:此表由学院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于9月3日前报送至学校教务处。纸质版报送至仙林校区行政北楼412；电子版发送至jwsjk@nju.edu.cn。

